
高雄市美濃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4 日高市美區民字第 10530850000 號函頒訂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23 日高市美區民字第 111302853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25 日高市美區民字第 11130711400 號函修正 

 
壹、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高雄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九條第八項規定辦理。 

貳、目的：為強化本所災害應變小組整體處置能力，俾於災害發生時   

能立即通報、動員、協調及聯繫，執行指揮、督導、協調

及有關應變措施，並使各作業人員明瞭任務職掌及程序，

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參、任務：高雄市美濃區災害應變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加強災害防救相關之縱向指揮、督導及橫向協調、聯繫事宜，

處理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二、掌握各種災害狀況，即時傳遞災情，並通報相關單位應變處理。 

三、災情之蒐集、評估、處理、彙整及報告事項。 

四、緊急救災人力、物資之調度、支援事項。 

五、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事項。 

肆、災害應變中心組織： 

區長擔任指揮官，綜理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事宜，並接受市災

害應變中心之指揮，執行重大災害應變事項；主任秘書擔任副指

揮官，襄助指揮官處理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事宜。（指揮官未

在之代理順序為主任秘書、行政動員組組長）。 

各應變編組如下： 

一、 搶修組：由本所經建課課長兼任組長，辦理災情查報案件、工 

        程機具、人力調度、維生管線搶修、搶險、復舊、協 

        助災區警戒治安維護、災民救助、緊急救護、積水地 

        區抽水等事宜。 

  二、避難組：由本所農業課課長兼任組長，辦理土石流警戒值監控 

              及土石流災害與地質敏感地區災害訊息傳遞事宜、協 

              助災害潛勢地區民眾緊急避難、疏散撤離、統（登） 

              計事宜。 

三、收容組：由本所社會課課長兼任組長，辦理臨時災民收容及救

濟、服務及調度等支援事宜。 



四、行政動員組：由本所民政課課長兼任組長，辦理國軍支援協調 

                及彙整災情查報、管制統計事項及其他行政作業 

                事宜。 

五、後勤組：由本所秘書室主任兼任組長，支援救災人員、物資、 

            器材、志工輸運、後勤調度事宜。 

伍、本中心各類災害開設、撤除時機、進駐機關（構）及人員： 

一、風災應變中心組織： 

(一)開設、撤除時機： 

開設時機： 

1.接獲上級機關通知開設時。 

2.中央氣象局發佈颱風警報時（區分爲三級開設）。 

(1)擴大三級開設時機：氣象局發布海上或海上陸上颱風警

報，颱風動向可能對本市造成影響（本區未列入颱風警戒

區域），經區長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2)二級開設時機：氣象局發布海上或海上陸上颱風警報，預

報本市平均風力達七級以上或陣風達十級以上（本區未列

入颱風警戒區域），經區長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3)一級開設時機：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預測颱風

暴風圈將於十八小時內接觸本市陸地（本區列為警戒區

域），經區長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撤除時機： 

1.上級機關指示撤除時。 

2.中央氣象局發佈之臺灣地區海上陸上颱風警報警戒區域不包 

含本區時。   

  (二)進駐機關及人員： 

接獲市府消防局或區長通知後，隨即開設。風災應變中心係臨

時任務編組，由指揮官、副指揮官及其它成員組成。指揮官由

區長擔任，副指揮官由主任秘書擔任，中心成員由所內各單位

及各級機關派員擔任。 

中心之成員除執行本機關與該災害有關事項外，並與其他機關

保持密切聯繫，策畫應變對策並採取必要之措施，並向指揮官

報告。 

(三)緊急應變小組： 

      風災應變中心開設時，各參與編組作業單位應同時於內部成立 

「緊急應變小組」以執行應變中心所交付之災害防救任務或主 

動執行其範圍內有關之災害防救事項。 



二、震災(含土壤液化)應變中心組織： 

(一)開設、撤除時機： 

開設時機：  

1.接獲上級機關通知開設時。 

2.中央氣象局發佈地震強度達五級以上，估計本區有十五人 

以上傷亡、失蹤、大量建築物倒塌或土石崩塌等災情而區長

認爲必須開設者。 

      3.本區發生大規模停電及電訊中斷，無法掌握災情。 

撤除時機： 

1.上級機關指示撤除時。 

2.重大災後處理至可控制情況，可由一般處理程式進行者。 

3.已無開設之必要者。       

(二)進駐機關及人員： 

接獲市府消防局或區長通知後，隨即開設。震災應變中心係臨

時任務編組，由指揮官、副指揮官及其它成員組成。指揮官由

區長擔任，副指揮官由主任秘書擔任，中心成員由所內各單位

及各級機關派員擔任。 

中心之成員除執行本機關與該災害有關事項外，並與其他機關

保持密切聯繫，策畫應變對策並採取必要之措施，並向指揮官

報告。 

(三)緊急應變小組： 

震災(含土壤液化)應變中心開設時，各參與編組作業單位應同 

時於內部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以執行應變中心所交付之災害 

防救任務或主動執行其範圍內有關之災害防救事項。 

三、水災應變中心組織：  

(一)開設、撤除時機： 

開設時機：  

1.接獲上級機關指示開設時。 

2.中央氣象局發佈豪雨特報時（區分爲三級開設）。 

(1)擴大三級開設時機：中央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將本市列入

警戒區域，或為因應中央氣象局解除本市颱風警報、大豪

雨警戒或超大豪雨警戒後續之應變，經水利局研判有開設

必要者。 

(2)二級開設時機：中央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將本市列為大豪

雨警戒區，且二十四小時累積雨量達三百五十毫米以上，

或經水利局研判可能發生水災災情而有開設必要者。 



(3)一級開設時機：中央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將本市列為超大

豪雨警戒區，且二十四小時累積雨量達五百毫米以上，或

本市發生重大水災災情，經水利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撤除時機： 

1.上級機關指示撤除時。 

2.重大災後處理至可控制情況，可由一般處理程式進行者。 

3.已無開設之必要者。 
(二)進駐機關及人員： 

接獲市府水利局或區長通知後，隨即開設。水災災害應變中心

係臨時任務編組，由指揮官、副指揮官及其它成員組成。指揮

官由區長擔任，副指揮官由主任秘書擔任，中心成員由所內各

單位及各級機關派員擔任。 

      中心之成員除執行本機關與該災害有關事項外，並與其他機關 

保持密切聯繫，策畫應變對策並採取必要之措施，並向指揮官 

報告。 

(三)緊急應變小組： 

      水災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各參與編組作業單位應同時於內部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以執行應變中心所交付之災害防救任務 

或主動執行其範圍內有關之災害防救事項。 

四、土石流、坡地（崩塌、地滑）、堰塞湖災害應變中心組織： 

(一)開設、撤除時機： 

開設時機：  

1.接獲上級機關通知開設時。 

2.本區轄內發生土石流災害與地質敏感地區災害估計有十五以 

  上傷亡、失蹤等災情者。 

撤除時機： 

1.上級機關指示撤除時。 

2.重大災後處理至可控制情況，可由一般處理程式進行者。 

3.已無開設之必要者。 

(二)進駐機關及人員： 

接獲市府水利局或區長通知後，隨即開設。土石流、坡地（崩

塌、地滑）、堰塞湖災害應變中心係臨時任務編組，由指揮官、

副指揮官及其它成員組成。指揮官由區長擔任，副指揮官由主

任秘書擔任，中心成員由所內各單位及各級機關派員擔任。 

      中心之成員除執行本機關與該災害有關事項外，並與其他機關 

保持密切聯繫，策畫應變對策並採取必要之措施，並向指揮官



報告。 

(三)緊急應變小組： 

      土石流災、坡地（崩塌、地滑）、堰塞湖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 

      各參與編組作業單位應同時於內部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以執 

      行應變中心所交付之災害防救任務或主動執行其範圍內有關之 

      災害防救事項。 

  五、其他各類災害種類開設應變中心組織，本區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未規定者，準用高雄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陸、作業方式： 

一、災害應變中心設置於本所，由相關單位進駐，負責資訊、通訊

接收聯繫、行政支援事項，並執行災害防救、應變等措施。 

二、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或撤除時，本所各權管課室應立即以通報單

報告高雄市政府主政局處並通知所內各單位及各級機關派員進

駐或撤離應變中心作業，有關進駐單位及作業人員規定如下： 

(一) 開設人員： 

民政課、經建課、農業課、社會課、秘書室、會計室、人

事室、政風室、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美濃分駐所及高雄市政

府消防局第六救災救護大隊美濃分隊、美濃區衛生所、環

保局美濃清潔隊、自來水公司、台灣電力公司、中華電信

公司等各課、室、單位主管及承辦人進駐，嚴密監視災後

情勢，如發生災情，即時彙整處理。 

(二)通知各編組單位派員參加應變中心編組作業後，立即由指

揮官或副指揮官召開災害防救工作會議，瞭解各單位緊急

應變小組準備情形，指示採取必要防範措施。 

三、災害發生時各編組單位進駐人員依權責執行應變措施，並隨時

向指揮官報告執行情形。 

四、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無法因應災害規模時，應向高雄市災害應變

中心請求支援。 

五、災害應變中心撤除後，應詳實記錄本中心成立期間相關處置措

施，各項災後復原重建措施由各單位依權責繼續辦理。 

六、撤除後各單位權責分辦理如下： 

(一)經建課： 

1.辦理有關營建工程災害搶救事項。 

2.辦理對受災建築物及相關設施之處理事項。 

3.辦理災害時動員相關專家技術人員及營繕機械協助救災

事項。 



4.辦理有關公共工程災害搶救事項。 

5.辦理橋梁之搶修事項。 

6.辦理山坡地範圍內至防洪野溪工程搶修、搶險事項。 

7.協助災區警戒治安維護、緊急救護事項。 

8.處理積水地區抽水事項。 

9. 辦理農地重劃區、農水路事項。 

10.其他指揮官交辦事項。 

(二)民政課： 

1.彙整災情查報、管制統計事項。 

2.辦理臨時災民收容及救濟慰助調度等支援事項。 

3.辦理國軍支援協調、連絡衛生醫療、環境清潔、衛生消

毒及防疫評估事項。 

4.協調宗教、慈善機關及機構協助災區救濟、救助事項。 

5.偕同有關單位辦理罹難者處理有關事項。 

6.其他指揮官交辦事項。 

 (三)農業課： 

1.協助災害潛勢地區民眾緊急避難、疏散撤離、統（登） 

  計事項。 

2.有關災區土地破壞或變動重新復原丈量等事項。 

3.辦理有關農林漁牧業災害緊急搶救及災情查報事項。 

4.辦理有關林木損失調查事項。 

5.其他指揮官交辦事項。 

 (五)秘書室： 

1.支援救災人員、物資、器材、志工輸運及後勤調度事項。 

2.新聞從業人員接待事項。 

3.有關協調聯繫事項及新聞發布事項。 

4.其他指揮官交辦事項。 

(六)會計室： 

1.辦理災害搶救緊急應變相關經費編核籌措等事項。 

2.其他指揮官交辦事項。 

      (七)政風室： 

         上級機關及指揮官交辦事項。 

      (八)人事室： 

         上級機關及指揮官交辦事項。 

      (九)美濃分駐所： 

         1.災害現場警戒事項。 



         2.治安維護及犯罪防治事項。 

         3.交通管制、交通秩序維持及交通狀況之查報事項。 

         4.勸導及強制疏散災民事項。 

         5.協助災情查報事項。 

         6.罹難者遺體及遺物之相驗及處理。 

         7.上級機關及指揮官交辦事項。 

      (十)消防局美濃分隊： 

1.執行災害預報、警報及災情搜集彙整及通報等事項。 

         2.執行災害搶救、災民救助及緊急救護事項。 

         3.協助災民疏散事項。 

         4.協助積水地區抽水事項。 

         5.上級機關及指揮官交辦事項。 

      (十一)美濃衛生所： 

1. 協助災情查報事項。 

2. 罹難者遺體及遺物之相驗及處理。 

3. 上級機關及指揮官交辦事項。 

      (十二) 環保局美濃清潔隊： 

            上級機關及指揮官交辦事項。 

      (十三) 自來水公司： 

            上級機關及指揮官交辦事項。 

      (十四) 台灣電力公司： 

            上級機關及指揮官交辦事項。 

      (十五) 中華電信公司： 

            上級機關及指揮官交辦事項。 

柒、備援中心 

一、本中心以區公所為開設地點，惟避免遭遇不可抗力之因素，於

無法運作或奉指揮官指示啟動備援中心時，將於高雄市美濃區

美濃國民中學體育館（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一段 191 號）開設，

並通知任務編組組員進駐執行業務範圍內有關災害防救事項，

持續運作至災害狀況解除。 

二、備援中心啟動前之整備作業如下：各單位於接獲指揮官通知啟

動時，應即著手完成作業空間之環境清理、作業空間分配與標

示、電腦、電視牆、麥克風、影印機、傳真機等相關硬體設備

之開啟與測試、相關文具、紙張、碳粉之補充、備勤室寢具、

盥洗用具與飲用水之整備，並通知資訊、通訊系統維運廠商進

駐，協助運作期間餐點採辦等後勤事宜。 



三、備援中心管理機關所墊付之經費，於各單位進駐人員撤除後檢

具相關單據，由主辦機關支付之。 

四、各進駐單位平時整備事項如下： 

(一)檢整並列冊緊急應變作業所需之電腦、麥克風、影印機、

傳真機等相關硬體設備、相關文具、紙張、碳粉之補充、

備勤室寢具、盥洗用具與飲用水之整備；另建置軟體、系

統、資料庫、地圖、簡報等相關資料，並定期更新。 

(二)檢討現行輪值機制，以確保輪值人員能有效發揮進駐效率

與應變作業效能，並兼顧各進駐單位既有業務之運作。 

(三)加強所屬進駐輪值人員啟動及進駐備援中心各項緊急應變

作業事項之教育訓練及演練。 

捌、其他未規定事項者，由首長依權責處理之。 

玖、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補充規定之。 


